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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依据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和 JJF1001-2011《通

用计量术语及定义》为基础性系列规范进行制定。

本规程是按照 GB12358-2006《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及 HG/T23006-1992《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技术条件及检测方法》中的技术要求

和方法进行制定的，规程在制定过程中注重检定方法的可操作性，及与现行有效

的行业标准或检定规程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本规程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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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乙烷气体检测报警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电化学式环氧乙烷气体检测报警仪(以下简称仪器)的首次检

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概述

仪器的检测原理有电化学式、催化燃烧式。采样方式有吸入式和扩散式两种，

使用方式分为固定式和便携式。仪器一般由传感器气室、采样元件、电子电路、

显示器等组成。

3 计量性能要求

3.1 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要满足表 1的要求。

表 1 示值误差限

量 程 示值误差限

0＜C≤100μ mol/mol ±5μ mol/mol

3.2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 2%。

3.3 响应时间

扩散式不大于 60s；吸入式不大于 30s。

3.4 报警功能

具有报警功能的仪器，报警声光功能应正常。

4 通用技术要求

4.1 外观

4.1.1 仪器应标明制造单位名称、仪器名称、型号和编号、制造日期、计量器具

制造许可证标志及编号。

4.1.2 仪器不应有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外观损伤，新制造检测报警器的涂层不应有

明显的颜色不匀和剥落，各部件接合处应平整。

4.1.3 仪器的显示应清晰完整，各调节器部件应能正常工作, 各紧固件应无松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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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电检查

仪器通电后，应能正常工作，显示部分应清晰、完整。各按键应能正常操作

和控制。

4.3 报警功能

4.3.1 具有报警功能的仪器开机后应有声、光报警显示。

4.3.2 具有报警功能的仪器在其测量范围内应具有报警设定点，当环氧乙烷气体

浓度达到设定点时，应能自动报警。

5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5.1 检定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10～35)℃。

5.1.2 相对湿度：≤85%。

5.1.3 通风：工作环境应无影响检测准确度的干扰气体，现场应保持通风。

5.2 检定用标准物质及设备

5.2.1 环氧乙烷气体标准物质

环氧乙烷气体标准物质的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 3%(k=2)。

5.2.2 标准气体稀释装置

用于稀释高浓度气体标准物质的稀释装置，最大稀释误差不超过±1.5%。

5.2.3 零点气体

净化处理过的清洁空气或高纯氮气(99.99%)。

5.2.4 秒表

分度值不大于 0.1s。

5.2.5 流量控制器

流量控制范围(100～1000)mL/min且准确度级别不低于 4级。如图 1所示。

图1 流量控制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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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减压阀

配套的减压阀应使用不与标准气体发生反应或吸附的材质。

5.2.7 气体管路

采用不影响标准气体浓度的气体管路。

5.2.8 安全防护

环氧乙烷气体具有双重性质，既具有可燃性又具有毒性，现场检测时工作人

员应佩戴符合 GB2626-2006 KN95或 KN100过滤元件的全面罩自吸过滤式呼吸

器，也要携带经检定合格的可燃气体报警器。

5.3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如表 2所示。

表 2 检定项目一览表

序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1 外观及通电检查 ＋ ＋ ＋

2 示值误差 ＋ ＋ ＋

3 重复性 ＋ － －

4 响应时间 ＋ － －

5 报警功能 ＋ ＋ －

注:1 “＋”为需检定项目；“－”为可不检定项目。

2 仪器经修理及更换主要部件后，应按首次检定要求进行检定。

5.4 检定方法

5.4.1 外观及通电检查

按 4.1、4.2 要求进行手动和目视进行。

5.4.2 示值误差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仪器通电预热稳定后，按说明书要求对仪器进行零点和

量程示值校准，然后分别通入浓度约为满量程 20%、40%、80%的标准气体。也

可用标准气体稀释装置稀释高浓度气体标准物质得到相对应的标准气体。待示值

稳定后，读取示值，每种浓度测量 3 次，取算术平均值作为仪器示值，按式(1)

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 CΔ 作为仪器的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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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CC −=Δ (1)

式中：C——每种浓度 3次示值的平均值，μ mol/mol；

C 0——气体标准物质浓度值，μ mol/mol。

5.4.3 重复性

通入浓度约为满量程 40%左右的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读取并记录仪器

的稳定示值，撤去气体，等仪器在空气中回到初始值时，再通入该气体。重复上

述步骤 6次，按(2)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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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仪器示值的算术平均值，μ mol/mol；

C i——仪器第 i次测量的示值，μ mol/mol。

5.4.4 响应时间

对仪器通入零点气，仪器零点稳定后，再通入满量程浓度 80%左右的标准气

体，读取仪器的稳定示值。 对仪器通入零点气，仪器零点稳定后，再通入同一浓

度的标准气，并同时启动秒表，待仪器示值升至第一次稳定示值的 90%时止住秒

表，记录此起止时间。按上述步骤作 3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为响应时间。

5.4.5 报警功能

通入大于报警设定点浓度的气体标准物质，使仪器出现报警动作，观察声光

报警是否正常。

6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证书；不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结

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7 检定周期

仪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如果对仪器的测量结果有怀疑或仪器更换

了主要部件及修理后应及时送检，按首次检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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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检定记录格式 A

环氧乙烷气体检测报警仪检定记录

证书编号：

共 1 页 第 1 页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生产厂家：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检定依据： 环境条件：温度： ℃ 相对湿度： %

标准器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不确定度/MPE 有效日期

检测介质： EO ； 量程及单位：（ 0 ~ ）μ mol/mol。

1 外观及通电检查（符合通用技术要求的“√”，不符合通用技术要求的“×”）：

标识齐全 □ 功能正常 □ 显示清晰 □ 联接可靠 □

2 示值误差（通入 20%FS、40%FS、80%FS标准气体) ：

标气浓度(μmol/mol)

仪器示值

(μ mol/mol)

第 1次

0＜C≤100时，MPE :±5μmol/mol
第 2次

第 3次

平均值(μ mol/mol)

示值（绝对）误差

示值误差： μ mol/mol 合格 □ 不合格 □

3 重复性（单位：μ mol/mol；通入 40 %FS标准气体，RSD≤2%）：

标气浓度 1 2 3 4 5 6 RSD(%)

4 响应时间（单位 s；通入 80 %FS标准气体，T90≤30s（吸入式）、T90≤60s（扩散式））：

响应时间：1、 2、 3、 平均值 。

5 报警功能（通入大于报警设定点的标准气体，应出现声光报警现象）：

声光报警 合格 □ 不合格 □

检定结论： （检定结果不合格项 ）

检定员： 核验员：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检定地点：□本实验室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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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检定结果页格式 B

检定项目 技术要求 检定结果 单项判定

1、外观及

通电检查

标识齐全、显示清晰、

联接可靠、功能正常

2、示值误差

（绝对误差）
0＜C≤100时，MPE :±5μmol/mol μ mol/mol

3、重复性 RSD≤2% %

4、响应时间
T90≤30s（吸入式） s

T90≤60s（扩散式） s

5、报警功能 应出现声光报警

检定结论： （检定结果不合格项 ）


